ERS 服务协议 (Ref. No.20XX-XXX)

船舶应急响应服务协议
由中国船级社和船公司名称
共同签署（Ref.No: 20XX-XXX）
本协议由中国船级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注册的机构，位于中国北京东直门南大街9号船检大厦，邮编：100007，以下简称“CCS”）和船公司名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注册的有限公司，位于船公司详细地址，邮编：xxxxxx，以下简称“客户”）签署。
按照本协议条款的规定，CCS将为客户提供船舶应急响应服务（ERS）。
1. 定义
除非协议的条款或上下文另有规定，下面术语具有下述含义：
“船舶”系指附录1所列出的船舶。
“ERS”表示由CCS提供的应急响应服务，其范围在第2.4条款中列出。
“所需资料”系指附录2所列出的图纸资料信息。
“船舶数据库报告”系指包含船舶数据库中的ERS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的报告。
“紧急事故”系指船舶重大灾难事故，如：触礁、搁浅、碰撞、船体破损、起火、爆炸、泄漏或其它类似事件。
“应急资料”系指附录3所列出的信息。
“应急手册”系指指导性文件，文件包括报告信息的正式表格，这些信息是使CCS提供ERS所必需的。
“不可抗力”表示超出CCS控制范围的任何或全部事件，这些是在签署协议之后不可预见的、或即使预见但不可避免，并且造成CCS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本协议的事件，如：地震、台风、洪水、火灾、战争，或任何其它不可抗力事件，如：其它自然灾害、失火、爆炸、平民或军事政权行动，此类事件均是不可预见的并且其产生和结果也无法通过合理的努力加以预防和避免。
2. CCS的职责
2.1 根据客户提供的所需资料，CCS将为每艘船舶建立一套详细而精确的船舶计算机数据库，并将在提供ERS服务期间维护该数据库。
2.2 船舶数据库完成时，CCS将向客户提供船舶数据库报告和应急手册。
2.3 当接到ERS服务的申请，CCS将在收到充分的应急事故信息后两小时内启动ERS服务。
2.4 在单一应急事故中，CCS将为遇险船舶进行：
· 破舱稳性分析，提供船舶吃水、纵倾、横倾和稳性曲线，其中稳性曲线包含GZ最大值、GZ最大值对应的横倾角、稳性范围以及最低要求相关的稳性曲线下的面积。
· 破损总纵强度分析，给出整个船长范围内各肋位位置处的剪力值和弯矩值以及它们的最大值和对应的肋位号。
· 货油和燃油损失及进水量的评估（如适用）。
· 计算搁浅反作用力（如适用）。其对破舱稳性和破损总纵强度的影响将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计算获得。
· 根据上述破损分析，提供船舶破损稳性和破损总纵强度的全面评估。
· 在客户的指导下，对不同的装载和潮汐条件重复进行上述分析。
· 与客户密切协作以验证所需的计算结果。
· 基于独立的计算和经验，与客户讨论其提出的任何可行方案来改进船舶破损稳性和破损总纵强度（即，调配压载水或卸货的次序等）。
· 推荐客户其它所承诺的技术服务，向客户和/或负责人建议CCS的其它的服务，如，客户指示申请入级的情况下。
2.5 在书面同意的任何时间，CCS将参与应急演习试验。
3. 客户的职责
3.1 对于每艘船舶，客户应进行：
· 向CCS提供附录2中列出的所有所需资料，以确保注册登记的顺利完成以及维护和更新船舶数据库；
· 对于从原来的管理公司转来的船舶，书面确认对船舶或者其布置没有做任何将给ERS带来重大的影响的改动，这些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船舶的破损稳性或破损总纵强度；
· 收到ERS船舶数据库报告后，四周之内书面确认注册登记用的资料是最新的，并提供一份真实准确的船舶现状说明；
· 注册完成后，可安排一次应急演习试验来检查ERS的技术能力和通讯情况；
· 书面通知ERS船舶尺度的任何改动，包括但不限于舱室边界和结构尺寸的减少，这些改动将会改变注册登记时的船舶模型。
3.2 客户保证船舶具有所有必需的有效的国内、国际以及船级证书。
3.3 通过拨打CCS提供的ERS应急手册中的应急专用电话申请ERS服务。
3.4 当申请ERS服务时，客户应向CCS提供附录3中所列的应急资料，使用CCS提供的ERS应急手册做为指导。客户熟知船舶破损的类型、程度和范围可能导致CCS计算模型失效。但是CCS将尽最大努力去提供ERS服务。
3.5 客户熟知其因未能履行其义务将可能导致ERS无效或者不准确。
4. 费用
4.1 客户同意支付以下费用：
· 注册登记费指附录1中列出的初始建模费用。该笔费用在本协议签署一周内支付。
· 每艘船舶的ERS年费。该笔费用在签发船舶数据库报告和/或应急手册一周内支付费用。后续年费每年支付。
· ERS，包括应急呼叫费用、应急演习试验费用、模型变更费用、提供ERS期间的合理支出以及根据本协议CCS提供的任何其它服务费用。除非CCS书面同意，该笔费用应在服务完成后支付费用。
4.2 费用一览表
参见附录1

4.3 客户应在CCS开具账单后30天之内支付费用。
4.4 如果费用标准变更，协议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费用由协议双方协商进行更改。
5. 追加/注销船舶
客户可以通过书面通知CCS在任何时候从ERS中注销船舶。CCS不返还注销船舶的年费。客户可以以书面形式通知CCS追加一艘船加入到本协议中，追加的船舶将被尽快加入到船舶数据库中去。除非另有明确约定，任何船舶的追加或注销均不会导致本协议除费用部分之外的其它内容的修改。
6. 责任
6.1 因CCS提供的应急响应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数据库建立、分析、计算、评估、建议或其他技术服务，是以客户、第三方或公众提供的信息为基础进行的，CCS按照本协议提供ERS服务，不保证所提供的任何信息、数据和建议的准确性。
6.2 但是，若客户由于使用ERS或者任何其它服务、信息、建议，或者由于信赖CCS或其代表提供的任何信息、数据、建议所遭受的损失、损害、费用，经证实它们是因CCS的疏忽行为、遗漏、错误或者因CCS或其代表提供任何信息、建议过程中的不准确性而导致的，CCS将对客户的已证实的损失进行赔偿，但赔偿数额不超过CCS对特定的服务、信息、建议所收取的费用的五倍，且最高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
6.3 尽管有前款规定，CCS仅对由于自身疏忽行为、遗漏或错误而造成客户的直接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CCS均不对与CCS无直接合同关系的任何第三方的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7. 保密
除非CCS规范另有规定，每一方当事人，包括其雇员和其代理人同意对与本协议或紧急事故有关的信息予以保密，未经另一方的事先书面许可，不使用或将这些信息透露给第三方（核算师除外）。
8. 不可抗力
如因不可抗力造成CCS无法执行或者遵守本协议中的约定、条款或者义务，客户无权向CCS索赔或视CCS违约。
9. 法律管辖和仲裁
本协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管辖和解释。客户与CCS之间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该交由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委员会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结果是终局的，并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10. 终止
10.1 除非任何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至少提前一个月提出书面终止通知，否则本协议将保持有效。
10.2 若客户在收到未履行义务的书面通知14天后仍未履行其义务，CCS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
10.3 若CCS 未能履行其义务，客户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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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船舶列表和费用一览表
	序号
	船名
	IMO NO.
	CCS NO. (若有时)
	船型
	首制船/ 姊妹船
	船舶总长Loa，(米)
	注册登记费 (人民币)

	     
	     
	     
	     
	     
	     
	     
	     

	     
	     
	     
	     
	     
	     
	     
	     

	     
	     
	     
	     
	     
	     
	     
	     

	     
	     
	     
	     
	     
	     
	     
	     

	     
	     
	     
	     
	     
	     
	     
	     

	     
	     
	     
	     
	     
	     
	     
	     


费用一览表
· 年费：




    每艘船人民币 XXX
· 客户申请的应急演习：


每艘船人民币 XXX
· 应急服务费：


        每小时人民币 XXX
· 模型修改：




基于需求估价
付款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保利支行
A/C 名称：中国船级社
A/C No.（RMB人民币）：11001058900052502888
注意:

对上述船舶启动ERS服务，请拨打CCS-ERS应急响应服务指挥中心应急电话：+86-10-58112333 或+86-10-58112999.

附录2

所需资料列表
首制船
对于每艘首制船应向ERS提供下列图纸资料：
注：所有图纸资料均应为完工图纸。
	名称
	描述

	1
船型

	(a)
型线图和/或型值表
	型线图显示了船舶横视、侧视和俯视三个方向的线型，型值表则是一个表格形式的型值表单。这些资料只能从建造者那里获得。

	(b) 静水力表

	该资料通常从纵倾及稳性手册或者装载手册中获得。有时它是一个单独的手册。

	2
空船重量

	(a) 实船空船总重量，包括LCG 和 VCG 


	这通常从完工的纵倾及稳性手册或者装载手册中获得。若仅能得到初始资料，实船空船重量可能从倾斜试验或者DWT检验中获得。

	(b) 实船空船重量分布（LWD）
	LWD是船舶沿船长方向的重量分布，表示为图或表的形式。该数据可能从装载手册或者纵倾及稳性手册中获得。若无法得到，数据可能在一个单独的手册中。常常LWD只能从建造者或者船级社资料中获得。若需要空船重量分布的实例可联系我们。

	3
船舶图纸

	(a) 总布置图
	显示船舶总体布置的图纸。

	(b) 中剖面图
	显示船舶中部钢结构的图纸。

	(c)
基本结构图
	显示甲板、横框架和舱壁等钢结构的图纸。

	(d) 外板展开图
	显示船舶外板和外板纵骨的布置以及尺寸的图纸。


	4
装载资料

	(a) 舱容图
	显示舱室的位置及其布置的图和显示舱室（货舱、压载水舱、燃油舱和柴油舱等）容积和重心的表格。

	(b) 纵倾及稳性手册

(请复印整本手册)


	对于每种装载工况，我们需要舱室重量、船舶吃水和稳性参数的详细资料。有时纵倾及稳性手册和装载手册组合在一起（见下面）。

	(c) 装载手册
(请复印整本手册)


	对于每种装载工况，我们需要所有重量、船舶吃水和沿船长方向计算所得的切力（SF）和弯矩（BM）数值的详细资料。有时装载手册和纵倾及稳性手册组合在一起（见上面）。

	(d) 从船舶装载仪中打印输出装载工况
	从船舶装载仪中打印输出当前装载和压载工况。

	5
强度资料

	(a) 船体梁剖面模数

	剖面模数是船体梁横剖面的一个特性，需要甲板和船底两处的剖面模数值。它们可能在中剖面图上，装载手册中（见上面）或者在一个单独的手册或数据表单中。常常该数据只能从建造者和船级社资料中获得。

	(b) 许用静水弯矩和许用静水切力

	沿船长方向的许用强度限制通常包含在装载手册和/或纵倾及稳性手册中（见上面）。

	6
其它适用的法规资料

	(a)
破损控制图
	显示船上所有水密门和风雨密门位置、横贯进水布置和进水点位置等的图纸。

	(b)
防火控制图
	显示船上所有救生设备、灭火设备和探测系统等的图纸。

	(c)  全船门、窗、盖等布置图
	显示船上所有门、窗、盖等位置的图纸。

	(d)  全船空气管、通风筒等布置图
	显示船上所有空气管、通风筒等位置的图纸。

	(e)  全船压载管系布置图
	显示船上压载管系布置的图纸。

	(f)  货物及燃油管系图和泵系图
	显示船上货物及燃油管系布置和泵系布置的图纸。

	(g)  救生设备布置图
	显示船上所有救生设备位置的图纸。


姊妹船
对于每艘姐妹船向ERS提供下列图纸资料：
注：所有图纸资料均应为完工图纸。
	名称
	描述

	1
空船重量

	(a) 实船空船总重量，包括LCG 和 VCG 


	这通常从完工的纵倾及稳性手册或者装载手册中获得。若仅能得到初始资料，实船空船重量可能从倾斜试验或者DWT检验中获得。

	(b) 实船空船重量分布（LWD）
	LWD是船舶沿船长方向的重量分布，表示为图或表的形式。该数据可能从装载手册或者纵倾及稳性手册中获得。若无法得到，数据可能在一个单独的手册中。常常LWD只能从建造者或者船级社资料中获得。若需要空船重量分布的实例可联系我们。

	2   装载资料

	(a) 舱容图
	显示舱室的位置及其布置的图和显示舱室（货舱、压载水舱、燃油舱和柴油舱等）容积和重心的表格。

	(b) 纵倾及稳性手册

(请复印整本手册)


	对于每种装载工况，我们需要舱室重量、船舶吃水和稳性参数的详细资料。有时纵倾及稳性手册和装载手册组合在一起（见下面）。

	(c) 装载手册
(请复印整本手册)


	对于每种装载工况，我们需要所有重量、船舶吃水和沿船长方向计算所得的切力（SF）和弯矩（BM）数值的详细资料。有时装载手册和纵倾及稳性手册组合在一起（见上面）。


另外，应确认首制船的图纸表格中的其它图纸资料适用于相应的姊妹船。

附录3
应急资料清单
在应急事故早期，一般得不到下面的所有资料，当可行时，客户应向ERS提交这些方面的最新资料。
1.
航行资料

(a)
船名、船舶联系人和联络细节

(b)
离港日期、时间和港口
(c)
事故前装载工况数据，包括货物、压载水、燃油量和其它特殊的重量及其分布

(d)
完整状态离港吃水
2.
事故资料

(a)
日期、时间、位置和事故性质
(b)
气象（如风速、风向，海况/浪高/方向）

(c)
消耗品剩余量或者消耗比例

(d)
涨潮/落潮

(e)
涌流

(f)
船体底部特性
3.
船舶破损资料

(a)
结构破损位置和范围

(b)
进水舱室位置和范围

(c)
吃水、干舷、甲板浸深（若有）和横倾角度

(d)
已经采取的或者进行中的措施
4.
计划的行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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